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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与 ECE R89 号法规 《关于 1.就最高车速限制或其可调车速限制功能方面批准车辆； 2.就已
批准型式的最高车速限制装置或可调车速限制装置的安装方面批准车辆； 3.批准车速限制装置或可调
车速限制装置的统一规定》（E/ECE/324,E/ECE/TRANS/505,Rev.1/Add.88,March 31,1993,英文版和

E/ECE/324,E/ECE/TRANS/505,Rev.1/Add.88/Amend.1,October 14,2002,英文版）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

效采用。 

本标准与 ECE R89 号法规的主要差异如下： 

—— 取消了认证申请、认证、生产不一致的处置等车型认证的管理内容。 

—— 将认证更改和扩展、生产一致性等方面的要求体现在技术要求中。 

—— 取消了车型认证通知书。 

—— 取消了认证标志的布置。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 
本标准其他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集车辆（集团）有限公司、国家重型汽车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樊）、包头北方奔驰重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上汽

依维柯红岩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欧洲汽车工业协会北京代表处、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沃尔沃（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日本五十铃汽车株式会社北京代表处、日野自动车株式会社北京代表处。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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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车速限制系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辆车速限制系统技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M2、M3、N2、N3类车辆，M1、N1类车辆及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 17619  机动车电子电器组件的电磁辐射抗扰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3 定义 

GB 7258、GB/T 15089规定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车速限制系统   speed limitation system 
通过控制车辆动力装置的能量供给系统或者车辆及发动机管理系统来限制车辆行驶速度的系统。包

括最高车速限制系统和可调车速限制系统。 

3.2  

最高车速限制系统  maximum speed limitation system 
保证车辆的行驶速度不超过出厂时设定速度的系统。可通过最高车速限制装置或者最高车速限制功

能来实现。 

3.3 

可调车速限制系统  adjustable speed limitation system 
保证车辆的行驶速度不超过可调限制速度的系统，该可调限制速度由驾驶员设定。可通过可调车速

限制装置或者可调车速限制功能来实现。 

3.4 

最高车速限制装置  maximum speed limitation device 
控制车辆动力装置的能量供给或通过发动机管理将车速限制到一个固定的最大值的装置。 

3.5 

最高车速限制功能  maximum speed limitation function 
控制车辆动力装置的能量供给或通过发动机管理将车速限制到一个固定的最大值的功能。 

3.6 

可调车速限制装置  adjustable speed limitation device 
控制车辆动力装置的能量供给或通过发动机管理将车速自动限制到设定值Vadj的装置。 

3.7 

可调车速限制功能  adjustable speed limita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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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车辆动力装置的能量供给或通过发动机管理将车速自动限制到设定值Vadj的功能。 

3.8 

设定速度Vset   set speed Vset 

在最高车速限制系统中设置的车辆最高行驶速度。 

3.9 

稳定速度Vstab  stabilized speed Vstab 

最高车速限制系统或者可调车速限制系统发挥作用、车辆处于稳定状态行驶时的平均速度。（试验

方法见附录A） 

3.10 

最大速度Vmax  maximum speed Vmax 

附录A试验方法中定义的试验曲线第一部分中车辆达到的最大速度。 

3.11 

可调限制速度Vadj  adjustable limit speed Vadj 

驾驶员在可调车速限制系统中自主设定的车辆最高行驶速度，驾驶员可随时解除可调限制速度的设

置。 

4 一般要求   
4.1 车辆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车速限制系统均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4.2 车速限制系统的装置和部件的设计、制造和装配必须保证其在正常使用环境中具有耐腐蚀和抗老化

的能力。 

 车速限制系统应在车辆正常电磁环境中运行良好，应满足GB/T 17619的规定。 
 车速限制系统失效不应影响驾驶员通过加速踏板对发动机的控制。 
5 最高车速限制系统的技术要求 

5.1 最高车速的限制值Vset应确保在车辆任何使用情况下不被临时或永久性调高或删除。 

5.2 最高车速限制系统（对车辆运行重要的件除外）应加以防护以防止非授权的任意调整或中断对其供

电。 

5.3 不应通过行车制动实现最高车速限制功能。辅助行车制动器（如缓速器等）可以和最高车速限制系

统一起作用，但条件是最高车速限制系统已将动力装置的供给限制到最小。 

5.4 车辆以设定速度Vset行驶时，最高车速限制系统应保证即使采取加速动作，车辆行驶速度不受影响。 

5.5 最高车速限制系统应不影响换挡时正常的加速踏板操作。 

5.6 对在驾驶员座位可及范围内所有加速装置的操作，最高车速限制系统均应发挥作用。 

5.7 车辆运行时，最高车速限制系统必需的所有部件的功能应保证正常。 

6 可调车速限制系统的技术要求 

6.1 应确保在驾驶员位置始终可看到Vadj值。出于安全原因或驾驶员要求，可允许暂时中断Vadj的显示。 

6.2 不应通过行车制动实现可调车速限制功能。 

6.3 可调车速限制功能的实现应不受发动机或变速箱类型的影响。 

6.4 当车速超过Vadj时，应以警告信号或其他合适方式（车速表显示方式除外）通知驾驶员。 

6.5 Vadj的设定 

6.5.1 在30km/h和车辆最高设计速度之间，应能够以不大于10km/h的步长设定Vadj。 

6.5.2 Vadj的设定应直接由驾驶员通过一个控制装置来实现。 
6.6 启用或取消可调车速限制功能 

6.6.1 可调车速限制功能必须能够随时启用或取消。 

6.6.2 关闭发动机时，可调车速限制功能必须自动取消。 

6.6.3 启用可调车速限制功能时，Vadj的初始设定不应低于当前车辆速度。 

7 生产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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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通过核准的车速限制系统和车辆的制造应符合本标准中规定的要求。 

7.2   为了检验是否满足了上面第7.1 条的要求，应对生产进行适当的控制。 

7.3   核准证书的持有者必须做到： 

a） 确保存在有效控制车辆和装置质量的程序； 
b）能够使用必要的试验设备来检查每个核准的型式的一致性； 

c）记录试验结果数据和附录文件，而附录文件应保留一段时期，保存期限由管理服务机构决定； 

d）分析每次型式试验的结果，以便核实和确保车辆和装置特性的稳定性，同时应容许工业生产的

变化； 

e）确保对于每个型式的车辆根据认可的步骤进行充分的检查和试验； 

f）确保有证据表明与试验型式不一致的样品或试验品应另外进行取样及试验。应采取所有必要的

措施，重建相应生产的一致性。 

7.4   颁发型式核准证书的主管部门可以在任何时候核实适用于每个生产单位的一致性控制方法。应该

做到： 

a）每次检查时，试验手册和生产监督记录应提交给检查员。 

b）检查员可随机取样，并在制造商试验室进行试验。样品的最小数量可根据制造商自己验证的结

果而定。 

c）如果质量水平看起来不令人满意，或似乎有必要根据上述b条进行试验的有效性验证，检查员可

选择将样品交给进行型式核准试验的技术服务部门。 

8 核准更改和扩展 

8.1  已通过型式核准的车速限制系统或者车辆型式的每次改动应通知颁发核准证书的主管部门。主管

部门可以： 

a）确定此改动不可能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以及无论怎样改进的车速限制系统或车辆仍然符合核

准要求；或者要求负责进行试验的技术服务部门提交进一步试验报告。 

b）无论核准是合格或不合格，注明上述改动的核准结果应以符合规定样式的表格通知。 

9 生产最终停止 

    如果核准证书持有者完全停止按照本规定核准的某种型式的车速限制系统或者车辆的生产，其应将

上述情况通知颁发核准证书的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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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最高车速限制系统的试验和性能要求 

A.1 限速试验 

A.1.1 道路试验 

A.1.1.1 车辆准备 

A.1.1.1.1 轮胎充气压力应符合该车技术条件的要求。 

A.1.1.1.2 车辆应空载。 

A.1.1.2 试验道路的特性 

A.1.1.2.1 道路表面应适合车辆保持稳定速度，路面应平坦，坡度不得超过2%，坡度变化不得超过1%。 

A.1.1.2.2 道路表面不得存水，雪或冰。 

A.1.1.3 环境天气条件 

A.1.1.3.1在高于地面至少 1米测定的平均风速应不大于 3米/秒，阵风风速不得超过 10 米/秒。 

A.1.1.4 其余试验条件和试验准备应满足 GB/T 12534 的要求。 

A.1.1.5 加速试验方法（见A.1图） 

A.1.1.5.1 从（Vset-10km/h）开始踩加速踏板到底进行加速，踩加速踏板操作至少持续30秒直至车速稳

定。这个过程中记录瞬时车速值以绘制车速—时间图。车速测试精度为±1％，时间测试精度为0.1秒。 

A.1.1.5.2 试验需满足下列要求： 

A.1.1.5.2.1 Vstab应小于等于Vset。允许Vstab不超过（1＋5％）×Vset或（Vset＋5km/h）两者中的较大值。 

A.1.1.5.2.2 速度首次稳定后： 

A.1.1.5.2.2.1 Vmax不得大于（1+5％）×Vstab。 

A.1.1.5.2.2.2 大于0.1秒的时间内，速度变化率不得超过0.5m/s
2
。 

A.1.1.5.2.2.3 应在10秒内首次获得稳定速度。 

A.1.1.5.2.3 获得稳定速度时： 

A.1.1.5.2.3.1 速度变化不得超过4％×Vstab或2km/h两者中的较大值。 

A.1.1.5.2.3.2 大于0.1秒时间内，速度变化率不得超过0.2m/s
2
。 

A.1.1.5.2.3.3 Vstab为首次获得稳定速度的10秒后，至少间隔20秒测得的平均速度。 

A.1.1.5.2.4  理论最高车速超过设定速度的各个档位均应进行本项试验。 

A.1.1.6 加速试验应满足的时间—速度曲线如图A.1所示： 

 

 

 

 

 

 

 

 

 

 

 

 

 

图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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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7 稳定速度试验方法 

A.1.1.7.1 车辆全速加速到稳定速度，保持稳定速度至少400米。该测试中须测出车辆的平均速度。然

后再在同一测试路线上采用相同测试程序重复平均速度的测试，只是车辆的行驶方向相反。整个测试的

稳定速度认为是上述两次测试的平均速度的平均值。包括计算稳定速度的两次测试一共进行五遍（每遍

进行两次测试）。车速测试精度为±1％，时间测试精度为0.1秒。 

A.1.1.7.2 试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A.1.1.7.2.1 Vstab不应超过Vset。允许Vstab不超过（1＋5％）×Vset或（Vset＋5km/h）两者中的较大值。 

A.1.1.7.2.2 每次测得的稳定速度差应≦3km/h。 

A.1.1.7.2.3 理论最高车速超过设定速度的各个档位均应进行本项试验。 

A.1.2 底盘测功机试验 

A.1.2.1 底盘测功机的特性 

车辆质量的等效惯量应用底盘测功机进行模拟，精度为±10%；车速测试精度为±1％，时间测试精度为

0.1秒。 

A.1.2.2 加速试验方法 

A.1.2.2.1 测试时，需设置制动功与某一测试速度时车辆的行驶阻力一致。该制动功可由计算得出，精

度设置为±10％。制动功也可设为0.4Pmax（Pmax为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从（Vset-10km/h）开始，将加速

踏板踩到底进行加速。车速稳定后，踩下加速踏板操作至少保持20秒。车速限制系统起作用时，记录瞬

时车速值以便绘制车速—时间图。 

A.1.2.2.2 试验应满足A.1.1.5.2及其下属条款的要求。 

A.1.2.3 稳定速度试验方法 

A.1.2.3.1 将测试车辆装在底盘测功机上。底盘测功机吸收的功率从Pmax 逐渐减小到0.2Pmax。在此功率

变化范围内记录车速。上述测试进行五次，并记录数值。 

A.1.2.3.2 试验应满足A.1.1.7.2及其下属条款的要求。 

A.2 耐久性试验 

A.2.1  最高车速限制装置在台架上模拟其在车辆上的运动进行耐久性试验。由制造商提供控制系统以

保持限速装置按图A.2所示的循环做耐久性试验： 

 

 

 

 

 

 

 

 

 

 

图A.2 

t1-t0,t3-t2,t5-t4,t7-t6：完成操作需要的时间。 

t2-t1＝2秒；t4-t3=1秒；t6-t5=2秒；t8-t7=1秒。 

A.2.2 要进行下列的试验： 

A.2.2.1 在环境温度下（20℃±2℃）进行50,000个循环测试。 

A.2.2.2高温测试 

1) 电子部件：在 65℃±5℃的恒温箱内进行 12,500 个循环测试。 

速度（km/h）

最大设计车速 

最大设计车速/2 

t0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时间 

1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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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械部件：在 100℃±5℃的恒温箱内进行 12,500 个循环测试。 
A.2.2.3低温测试 

在-20℃±5℃的恒温箱内进行12,500个循环测试。 

A.2.2.4盐浴测试（仅测试暴露于周围道路环境下的零件） 
在盐浴恒温箱内做循环测试。氯化钠溶液浓度为5％，恒温箱内部温度保持在35℃±2℃范围内。循环次

数为12,500次。 

A.2.2.5振动测试 

1) 车速限制装置的安装方式与车上的安装方式相同。 
2) 三个平面内进行正弦振动。对数扫频为每分钟 1个倍频程。 
第一次测试：振动频率 10-24Hz，振幅为±2mm。 

第二次测试：振动频率24-1000Hz，对于底盘和安装在驾驶室的零件，振动加速度输入2.5g，发动机上

安装的零件振动加速度输入5g。 

A.2.3 耐久性试验的接受原则： 

A.2.3.1 耐久性试验结束后，限速装置性能应无任何变化。 
A.2.3.2 如果耐久性试验中出现测试装置损坏，应制造商的要求，可以提供第二套装置进行相应的耐久

性试验。 

A.3 最大设计车速低于设定速度Vset时，可以不做上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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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可调车速限制系统的试验和性能要求 

B.1. 道路试验条件 

道路试验条件应满足A.1.1.1,A.1.1.2,A.1.1.3,A.1.1.4的要求。 

B.2 驾驶员被通知车速超过Vadj的试验 

B.2.1 当车速为（Vadj－10km/h）时，踩下加速踏板使车速超过Vadj。 

B.2.2 车速应至少达到（Vadj＋10km/h）。 

B.2.3 这一车速至少保持30秒。 

B.2.4 试验时记录瞬时车速，车速的测试精度为±1％。 

B.2.5 试验需满足以下条件： 

B.2.5.1 当实际车速超过Vadj多于3km/h时，应以警告信号的形式通知驾驶员，且警告要持续一段时间。 

B.3 可调车速限制系统试验 
B.3.1 根据每一个需要测试的 Vadj，选择全部最高车速能够达到 Vadj*的档位作为试验档位。Vadj*为 Vadj× 

（1＋20％）或（Vadj＋20km/h）两者中的较大值。关闭可调车速限制功能，针对各试验档位，测量车 

速保持为 Vadj*时的加速踏板力。 
B.3.2 启用可调车速限制功能，且车速限制设定为 Vadj，车辆先以（Vadj－10km/h）的速度运行，增加踏 
板力，在 1±0.2 秒的时间内将踏板力增加到 Vadj*所对应的踏板力值。车速稳定后，保持上述加速踏板 
力至少 30 秒时间。 
B.3.3 试验时记录瞬时车速以绘制速度时间图。车速测试精度为±1％，时间精度小于 0.1 秒。 
B.3.4 试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B.3.4.1 车辆达到的 Vstab不得超过（Vadj＋3km/h）。 

B.3.4.1.1 速度首次稳定后： 

B.3.4.1.1.1 Vmax不得大于（1+5％）×Vstab。 

B.3.4.1.1.2 大于0.1秒的时间内，速度变化率不得超过0.5m/s
2
。 

B.3.4.1.1.3 应在10秒内首次获得Vstab。 

B.3.4.1.2 获得稳定速度时： 

B.3.4.1.2.1 速度变化不得超过4％×Vstab或2km/h两者中的较大值。 

B.3.4.1.2.2 大于0.1秒时间内，速度变化率不得超过0.2m/s
2
。 

B.3.4.1.2.3 Vstab为首次获得稳定速度的 10 秒后，至少间隔 20 秒测得的平均速度。 
B.3.4.1.3  理论最高车速达到Vadj*的各个档位均应进行本项试验。 

B.4 试验需满足图 A.1 所示的时间—速度曲线。 

B.5 试验速度的选择 

应选择 40km/h，80 km/h，120 km/h（在最大车速低于 150 km/h，按制造厂规定最大车速的 80％计）

三个速度进行上述试验。 

B.6 应按照 A.2的要求进行可调车速限制装置的耐久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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